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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根据地治理社会问题的成就与经验

教 文 蔚

社会间题是社会关系或社会环境失调
,

影响社会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乃至妨

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
。

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
,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

义和封建主义的伟大斗争中
,

不仅胜利地进行了政治的
、

军事的
、

经济的和思想文化方面的

斗争
,

而且还逐步解决了国民党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土地问题
、

灾民问题
、

难民问题
、

婚姻

问题
、

烟毒问题以及无依无靠的老弱残孤的生活困难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

从而建立了与国

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

使根据地的人民生活较为安定
,

社会发 展 较 为 协

调
,

为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但在过去的研究中
,

对根据地的

社会问题这一重要课题一直未能引起应有的重视
。

鉴于此种情况
,

本文拟就这 一 问题某一侧

面进行初步探讨
,

以作引玉之砖
。

一
、

社会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深刻的社会革命而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

是一个进步的
、

平等的
、

光明的社

会
,

与半殖民地
、

半封建的旧社会有天壤之别
。

但由于种种原因
,

根据地仍存在着一些社会

问题
,

有些还很严重
。

这些社会问题的主要表现及其基本原因为
:

第一
、

长期战争造成的社会问题
。

在 1 9 2了年至 1 9 4 9年的 22 年间
,

在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
,

先后发生过国民党新军闪的

混战
、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以及两次国共战争
。

从战争的破坏性来说
,

由于国民党军和

日军的大量抓兵拉伏及大批民众对战争的逃避
,

致使大片田地荒芜
,

农作物产量锐减
,

人民

无衣无食
、

无家 可归
,

造成 日趋严重的难民问题
。

1 9 32年
,

湘赣苏区约有难民 2万余人
。

据

晋察冀
、

山东
、

冀热辽
、

晋绥
、

晋冀鲁豫
、

苏皖
、

中原七个解放区不完全统计
,

在 8 年抗战

中
,

被敌伪杀死或被虐待致伤病而死者共3 20 万人
,

被敌俘捕者为 2 76 万
,

抢走或屠杀牛
、

驴
、

骡
、

马 6 3 0万头
,

烧毁房屋 1 9 5 0万间
,

损失粮食 1 1
.

5亿石
,

损失农具
、

家具 2
.

22 亿件
,

使 2 6 0 。

万难民与灾民陷于饥寒交迫
、

疾病相连的困境之中①
。

长期战争不仅使河道
、

堤坝
、

水塘等

年久失修
,

而且使本来就不发达的水利设施迭遭破坏
,

造成连年不断的水旱灾害
,

致使灾民

问题越来越严重
;

1 9 3 0年 了月
,

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分析该地区上杭
、

永定
、

长汀
、

连城等县水灾成因时指出
,

造成此次空前水灾的原因是
“

山林荒芜
” 、 “

河道淤塞
” , “

而 反 动

统治阶级又不管这些事
” 。

更有甚者
,

国民党军和 日军为配合军事上的进攻
,

竟
“

以水代兵
” ,



人为地加重灾害
。

1 93 1 年7 月
_

上旬
,

因长时间霞雨
,

洪湖苏区 60 % 的地区渍水成灾
。

中共湘

鄂西临时省委为防止因江水猛涨及江堤被雨水浸泡过久而溃口
,

组织民工在监利 上 车 湾 抢

险
,

而国民党军队不仅枪击修堤抢险的苏区群众
,

并于 7 月27 日掘开上车湾的长江大堤
,

实

行
“

水淹苏区
”

的计划
。

接着又在益 弓堤及麻布拐之间的荆江大堤挖开了约 3 里长的大口子
,

致使江陵
、

石首
、

监利
、

河阳广大地区一片汪洋茗
、 。

1 9 3 9年 7 月
,

晋察冀边区霍雨不止
,

河

水暴涨
,

日军乘机决堤
,

仅冀中区即决口 1 85 处
,

造成多年未有的大水灾
,

毁坏 良田 17 万顷
,

被冲粮食至少 60 万石
,

淹没村庄 1 万个
,

灾 民达 30 0万之多③
。

第二
、

自然环境恶化引起的社会 问题
。

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赖 以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

但大 自然并不会服服贴贴地听

从人类的摆布
,

它有时会给人类造成恶劣的环境
,

带来各种灾害
。

除前述水旱灾害的原因兼

战争因素外
,

风灾
、

虫灾
、

雹灾及霜灾等均系 自然环境恶化所造成
。

1 9 4 4年
,

蝗灾地区 占太

行区县单位的 46 %
,

受灾面积为 3 千平方华里
。

被蝗虫危害的庄稼约60 万亩
,

其中被吃光的

即达 27 万余亩
。

1 9 4 1年 8 月 7 日
,

陕甘宁边区 的富县
、

甘泉猛降冰雹
,

其形如拳蛋
,

10 个村

庄秋禾共 6 千余晌全部淹没
,

连树上的 妞鸟也被打死了
。

1 9 4 3年
,

关中分区新宁 县 共 种 麦

7 8 3 5 6亩
,

霜杀死 8 5 9 4亩
,

半死的有2 5 9 9亩
。

每亩收获量按 2 斗计算
,

约少收 1 9 7 8石
。

风 灾

的损失也是严重的
。

1 9 4 5年陇东分区 镇原县的风灾
,

使 1 0 4 4 2 1亩农 田损失粮食 6 2 9 2石
。

自然

环坡的变化对社会的影响一般要通过社会 内部的某些因素相互作用的中间环节
。

由于革命根

据地是在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

又因战争的影响
,

其经济实力非常有限
.

因

之难以抗拒因自然环埂恶化而造成的生存困难
,

遂酿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

第三
、

历史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
。

土地和婚姻间题是中国几千年来存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
。

封建的土地制度是近代中国贫

穷落后的根源
,

其主要表现为土地绝大部分集 中在少数军阀
、

官僚及豪绅地主之手
。

和全国

情况一样
,

根据地的土地占有开始也很集中
。

鄂东黄梅县的多云镇蒋家嘴
,

在土地改革前
,

占人 口总数 9
.

了% 的地主
、

富农
,

占有土地 3 75 亩
,

为全村 上地总数的 65
.

85 %
。

根据毛泽东同志

对中央区兴国县第 10 区的调查
,

只 占人口 6 % 的地主
、

富农
,

却占有 80 % 的土地
。

一般说来
,

5 %的地主富农 占70 % 以上的土地
,

广大贫雇农无地或占有少量的土地
。

由于社会制度 的 极

不合理
,

中国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在政
,

治
、

经济及文化教育方面是没有地位的
。

因而
,

包办
、

强迫与买卖婚姻制度及一夫多妻制等封建枷锁牢牢套在广大妇女身上
,

无法挣脱
。

这些情况

在根据地建立的初期仍很严重
。

自1 8 4 0年鸦片战争以后
,

虽经政府三令五 申
,

烟毒仍愈禁愈烈
。

在第二
、

第三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
,

从国民党统治区不断 向根据地 内贩运烟毒
,

而刚解放的地区仍有种植
、

制造
、

私存各种烟毒者
。

在红四方面军未到川陕边区之前
,

这里的军阀
、

官僚及豪绅地主为靠贩卖

鸦片
、

征收烟捐牟取暴利
,

竟唆使甚至强迫农民种植鸦片
,

其面积约占整个耕地面积的 1 / 3
。

在通 任工 ) 南 (江 ) 巴 (中 ) 地区
,

吸食鸦片者约占总人口 的 7 9 % 左右④
。

在抗 日战争中
,

日军实

行毒化政策
,

在沦陷区强制种植婴粟
,

以致流毒甚广
。

此外
,

由于战争
、

灾害
、

疾病及亲属死亡等原因
,

不少老弱病残孤等难以维持最低生活

水平
,

陷于极度的困境之中
。

据不完全统计
,

抗战结束时
,

仅晋察冀
、

晋冀鲁豫
、

晋绥等七

个解放区因战争造成鳄寡孤独及肢体伤残者竟达 2 9 6 8 5 8 2人
。

上述社会间题所造成的后果也是严重的
。

首先
,

它使社会部分成员的生活难以维持
,

造

成社会恐慌
。

在封建土地占有制度下
,

许多农 民失去土地
,

无地耕种
,

而受着地租
、

高利贷
、



商业资本
、

苛捐杂税及其他超经济的残酷剥削
,

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

灾民
、

难民及老弱病

残孤的生活则更为困难
。

其次
,

影响社会治安
,

妨碍妇女解放
。

由于烟毒残害民众健康
,

影

响生产力
,

使许多人倾家荡产
。

其中
,

有的人沦为乞丐
、

娟妓
、

盗匪
、

地痞
,

甚 至 充 当 汉

奸
、

特务
,

因而严重影响根据地的治安
。

难民也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

1 9 4 7年 9 月
,

据延安市

公安局局长王卓超报称
, “

近月来过往延安市之难民很多
,

吃食居住皆无适当安排
,

既 有 碍

政治影响
,

又复有碍市容与治安
。 ”

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不合理的婚姻

制度使妇女权益受到严重损害
,

以致不能发挥应有的革命积极性
,

也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

束缚
。

再次
,

更为严重的是影响根据地的坚持与巩固
。

由于根据地各项事业正在兴办之中
,

经济基础并不雄厚
,

尤其是战争环境的影响
,

灾民
、

难民等问题一时难以妥善解决
,

故造成

对根据地的极大压力
。

1 9 4 1年 10 月
,

陕西佳县张志明等在《拯救佳县灾民意见书》中写道
: “

本

年 自春祖夏未见饱雨
,

而 7 月间竟落雹雨数次
” , “

12 万之群众真无法以谋生
。

窃以民无存粮
,

军粮 自虚
,

倘遇紧急战争
,

何以应敌 ? 种种险象
,

在在皆虞
,

若不早为筹划
,

则局部之军民

均悬于睑嵘之天矣
” 。

1 9 4 3年 8 月
,

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关于救灾工作的指示 》中指出
, “

华北

旱灾异常严重
” ,

如这一严重困难
“

得不到相当的克服
,

将影响根据地的坚持
” 。

尽管根据地的社会问题是严重的
,

但由于社会条件根本不同
,

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及

彻底 性与国民党统治区 也完全两样
。

历史证明
:

由于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及党和人 民群

众的努力奋斗
,

这些问题是能够逐步解决的
。

二
、

治理社会问题的巨大成就

革命根据地的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治理社会问题的工作
。

除从上至下设置有关机构外
,

还

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及法规
、

条例等
,

从而使根据地的社会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

根据地治理社会问题的各种机构一般可分为两大类
,

即从机构管理职能的范围来讲
,

分

为主管机关及辅助性机关 ; 从机构运转时间的长短来讲
,

又分为常设机关及临时性机关
。

主管机关就是处理民政事务的各级民政部门
。

但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根据地的

这种主管机关称内务部 (内务委员会 )
,

在县一级称内务科
。

由于抗 日民主政府是在抗 日民族

统一战线条件下的民主联合政府
,

故在抗战时期
,

民政机构的名称加以改变
,

如国民党政府

的同类机构一样
,

称民政厅 (处 )
、

民政科
,

即边区 (省 ) 民政机构称民政厅 (处 )
,

行政督察区

及县的民政机构称民政科
。

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
,

还有以所设社会局来管理民政事务的
。

此

外
,

还设立了主持处理某种社会问题的管理机构
,

如 1 9 3 3年前
,

一些根据地先后设立的妇女

解放委员会
、

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
,

就是管理婚姻及妇女问题的
。

在抗战时期陕甘宁及晋察

冀边区设置的禁烟督察局 (处 )
,

就是实行禁烟禁毒的主管机构
。

辅助性机关是协助与配合主

管机关处理社会问题的
。

如苏 区在粮食部 (粮食委员会 )下设立的备荒科 即是为内务部门开展

救灾工作储备粮食的
。

鄂豫边抗 日根据地所设耕牛站是为灾民恢复生产提供耕牛的
。

由于对社会问题的处理往往要涉及到政府的一系列部门
,

尤其是在处理突发性的社会问

题时更是如此
,

故根据地的党和政府根据实际需要
,

设立临时性机构
,

在妥善解决间题后即

行撤销
。

在抗战时期
,

一些边区由民政
、

财政及粮食等部门的主要干部为其成员所组成的各

级救灾委员会 (救济委员会
、

贩济委员会 ) 即是这样
。

在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
,

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
,

党和政府对于社会间题一般以指示
、

决议及训令的形式要求有关部门解决
。

随着根据地的逐渐巩固及各级政权的逐步完善
,

党和



政府为治理各类社会问题均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
、

条例和办法
,

如为实行土地改革和减租减

息 (抗战时期 )政策
,

先后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 ( 1 9 2 8年 12 月 )
、
《 中华苏维埃共和匡土地法》

( 1 9 3 1年 1 2月 )
、
《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单行条例》 ( 1 9 3 8年 2 月 )

、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 题 的

指示 》 (1 9 4 6年 5 月 )及《 中国土地法大纲》 ( 1 9 4 7 年 9 月 ) 等法令
。

为厉行禁烟禁毒
,

许多 根 据

地都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各 自的法规
、

条例
,

如《陕 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 品暂行 办 法》 ( 1 9 4 2

年 1 月 )
、

《 山东省禁毒治罪暂行条例 》 ( 1 9 4 3年 4 月 )
、

《
.

迁吉区禁烟禁毒条例》 ( 1 9 46 年 8 月 )

及《 绥远省戒吸毒品暂行办法》 ( 1 9 49 年 8 月 ) 等等
。

根据地的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

依据党

和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和措施
,

努力工作
,

为治理根据地的社会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首先
,

在解决灾民
、

难民及老弱残孤等的生活困难方面
:

每当灾荒发生
,

根据地政府便

施行急贩
,

开办平果
,

调剂粮食
,

同时减免公粮及赋税
,

让广大灾民维持一定 生 活 水 平
。

1 9 4 0年春
,

陕甘宁边区为救济春荒
,

共拨急娠粮 9 90 石 ( ;” 斤斗 )
,

急贩款 9 1 1 3 5元
。

晋察冀边

区为救济 1 9 3 9年水灾后的民众
,

集 中10 万担粮食办理平
二

粱
。

苏皖边区 1 9 4 3年春荒时
,

政府拨

出 1
.

5万石公粮举办平巢
,

使粮价下跌很多
。

如双沟粮价曾涨到 1 95 元一斗的高价
,

平巢几天

便下落到 1 15 元一斗⑤
。

为帮助难民解决生活困难
,

苏区政府将没收豪绅地主
、

反革命 分 子

的一部分财物分给难民
,

同时
,

从财政收入中拨 出部分款项
,

救济家园在战争中被 国民党军

摧毁的群众
。

湘鄂赣苏区通山县 1 9 3 3年 9 月份报表中即有
“

本月救济费预算数 1钓元
”

和
“

决算

数 65
.

7元
”

的记载
。

1 9 3 4年 7 月
,

闽浙赣苏 区发行
“

粉碎敌 人五次进攻决战公 债
,,

10 万元
,

而尽

最大可能拨出一万元
,

作为
“

救济避匪的革命群众
”

之用
之,

抗战胜利前后
,

陕甘宁边区救济难

民的工作颇有成绩
。

1 9 4 3年 9 月
,

边区政府颁布优待难民垦荒条例规定
,

经难民自力开垦的

公荒
,

其土地所有权归难民
,

并免收 3 年公粮
; 经难民开垦的私荒

,

依照地权条例
, 3 年免

纳地租
。

同时又规定
,

各县
、

区政府应经常检查难民工作
,

督促各乡政府经常派人按户检查

本乡难民移入后的生活情况
,

如有困难应立即设法解决
,

自1 9 3 7年至 1 9理5年
,

陕甘宁边区各

级政府共安置难民 6 3 8 5 0户
, 2 6 6 6 1 9人⑥

。

他们有的从事手工业
、

商业
,

而大部分参加 农 业

生产
。

在第
一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 《江西省苏维埃临时政纲 》提出

, “

由政府设立养老院
、

育

婴院
、

残废院及病院
,

以养育并医治老弱儿童及残废疾病者
。 ”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
,

此计划

没来得及在苏区实行
。

在抗战期间
,

虽未建立社会福利方面的专门管理机构
,

但对老弱残孤

等政府每年都有一些开支
。

据陕甘宁边区的统计
,

1 9 3 9年延属
、

三边
、

关中三个分区共发放

粮食 7 1 3石
,

现金 2 7 4 5元
。

2 9 43年只靖边
、

延长
、

延川三
`

县即发放粮食 1 5 0石
,

现金 2 2 4 2元
。

其次
,

在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方面
:

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及婚姻制度中的一夫多妻
、

童

养媳
、

蓄脾纳妾等不平等的现象严重妨碍了社会的协调发展
,

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

因此
,

中

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进行土地制度和婚姻习俗方面的变革
。

在土地革命的初期
,

由于经验不足及党内
“

左
”

倾错 误的影响
,

苏区的土地政策曾有一些

失误
,

如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 按耕作能力和劳力分配而不是按人 口

平分 ; 等等
。

1 9 3 0年
,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土地革命斗争 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后
,

提出

了
“

依靠贫农雇农
,

联合中农
,

限制富农
,

保护中小工商业者
,

消灭地主阶级
”

的土地革命路

线
。

在这种正确政策的指导下
,

各根据地出现 了
“

收拾金欧一片
,

分田分地真忙
”

的 大 好 形

势
。

进入抗战时期后
,

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

从前的土地政策须作变更
。

于是
,

各抗 日

民主根据地依据 1 9 3 8年 11 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
“

地主应该减租减息
,

农民应该交 租 交

息
,

团结对外
”

的精神
,

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

1 9 4。年 2 月
,

晋察冀边区规足
: “

出租人之 土 地

收入
,

不论租
、

佃
、

半种
,

一律照原租额减收25 %
。 ”

⑦在解放战争初期
,

由于在反奸清算
、



减租减息斗争中广大农 民迫
一

切要求彻底铲除封建剥削
,

解决土地间题
,

中共中央根据这一新

的情况
,

于 1 9 4 6年 5 月 4 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 》 ,

决定将抗战时期实行的

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分配给农 民的土地政策
。

此后
,

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取

得了很大成绩
。

至 1 9 47年 2 月
,

解放区约 2 / 3的地方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
。

同年 10 月《 中国

土地法大纲》开始实施后
,

各解放区加快了土改的步伐
。

到 1 9 4 8年底
,

解放区 1
.

5亿人口 中已

经约有 1 亿人分得了土地
。

实行一夫一妻制是革命根据地婚姻法规定的一项重要原则
,

也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基础
。

1 93 4年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及 1 9 4 9年公布的《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等

婚姻法规明确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
。

为此
,

根据地政府明令禁止重婚
、

纳妾以及 废 除 娟 妓

制
。

与此同时
,

童养媳制亦被取消
。

再次
,

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
:

根据地政府厉行禁烟禁毒
,

并将这一工作纳入法制的轨道
,

对鸦片的种植及毒品的制造
、

贩运
、

出售
、

吸食及持有各个环节
,

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制

裁办法
,

力争禁绝
。

如在禁售方面规定
,

自禁令公布后
,

烟毒营业者须向当地政府或公安机

关报告登记
,

交出所存烟毒
,

并具结永不再经营此业
,

政府可予从宽处理
。

对不自行报告登

记
,

经检举查出者
,

以违法营业论处
。

除没收全部烟毒品外
,

得实行严惩
。

经过禁烟部门及

其广大工作八 员的努力与斗争
,

在根据地的巩 固区
,

吸用毒品的人大为减少
,

有的地方 已经

禁绝
。

在川陕苏区的通 (江 )南 (江 ) 巴 (中 ) 一带
,

经过一年的工作
,

至 1 9 3 4年
,

不 吸 烟 者 占

7 0 %
,

未完全戒绝者 占20 %
,

仍吸烟者 (老弱 ) 只占10 % ⑧
。

在太行抗 日民主根据地
,

烟毒案

件也逐年下降
。

1 9 4 3年该地区司法机关审理的烟毒案件为 1 5 7 1件
, 1 9 4 4年下降为 42 9件

,

1 9 4 5

年再降为24 4件
。

此外
,

由于实行有条件的结婚自由和离婚 自由
,

反对拐婚
、

抢亲等强 迫 婚

姻
,

并对卖淫缥娟行为严厉管制
,

因而婚姻纠纷事件大为减少
,

社会治安得以维持
,

社会秩

序得以 明显好转
。

综前所述
,

革命根据地对灾民
、

难 民的救济和安置工作的开展
,

为老弱残孤等的排忧解

难
,

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和婚姻制度的变革
,

以及对烟毒的坚决禁止
,

或者使社会成 员能

维持正常生活
,

或者使生产力得到解放
,

或者使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得以消除
:

或者使卡L会秩

序逐步稳定
。

所有这一切
,

都充分显示了根据地社会初步的 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
,

从而与国

统区社会的恶性运行与畸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
。

这是当时国内外一切公正的人们有日共睹的

事实
。

如对土地革命
, 1 9 4 7年 11 月 15 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指 出

,

多 少 年

来
,

国民党把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
“

当作其最重要的 口号之一 不幸的是他们好象有点太忙
,

竟至没有工夫去实行那位卓越的领袖所订的上地改革方案
” , “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着手实施这

一计划
” 。

三
、

可贵的历史经验

革命根据地治理社会问题为什么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就呢 ?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

人民群众的齐心奋斗
,

是最基本的原因
。

围绕这两个基本原因进一步总结其经验
,

我们认为

主要有如下几点
:

其一
,

动用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
。

社会问题是社会性的
,

而且许多社会问题往往互相联系
、

互相作用
。

因此
,

动员社会各

界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
,

不仅是应该的
,

而且是可行的
。

尤其是在战争环境中
,

在根据地财



力遗 乏
、

物质条件吸有限的情况
一

下
,

更需要依靠社会力量来治理社会问题
。

例如
,

根据地的

救灾工作就是这样
。

灾民的粮食和生活费用很大一部分就是由政府进行动员和组织
,

采取募

捐
、

互借
、

节约及支援等办法加以解决
。

1 9 4 9年 4 月
,

中原临时人 民政府指示
,

互借互助必

须合理合法
,

有借有还
。

并规定由政府与农会 出面召集类似代表会的会议
,

评议应借应贷户

名
一

单与数 目 ; 其归还期限与利率由借贷双方协议
,

政府 与农会作保立约借取
; 而一般民间借

贷
,

任其 自由不 车干涉⑨
。

抗战时期
,

许多根据地开展节约救灾运动
,

将节省下来的钱粮捐

献给灾区
。

八路军叫总司令彭德怀曾号召全军捐米捐糠
,

并亲示所属每人每 日节 约 小 米 一

两
,

以支援灾民
。

1 9理8年初
,

为帮助陕甘宁边区度过春荒
,

太行区人民将 9 3 4 0 0余石粮 食 远

道运
一

送戮映甘宁边范灾民手中
,

赢得边区灾民的深切感激与赞扬
。

其二
,

从实际忠发
,

有区别
、

有步骤地解决社会问题
。

从横的视角不悦
,

由于根据地范围太广
,

各地情形千差万别
,

在处理社会问题时
,

其具

体改策
、

措施和办泥八 不宜
“

一刀 切
” ,

而应根据各 自不同的情况
,

在实事求是的原则下
,

拿

土妥善解决问月的三张 和办法
。

各根据地 的禁烟法规对同一问题的处理是有差别的
,

甚至有

时差别很大
。

如晋西北
、

晋冀鲁豫和山东等地 区
,

因烟毒为害甚烈
,

因而处刑较重
。

晋冀鲁

豫边区在 1 9 41 年规 之
, `

贩卖毒 品者
,

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 。

而陕甘宁边区在同一 时 期 则 规

定
,

贩卖烟毒价值花 1 0元以 内至 5 00 元以下者
,

只是罚款
、

罚苦役
,

或处以有期徒刑
。

若贩卖

烟弃价值在 5 00 元以上者
,

才处以死刑L
。

从纵的视角来说
,

有些社会间题是历史遗留 下 来

的
,

其存在有着深厚的 乳:
.

会根源
,

不可能在短期内求得彻底的解决
。

为防止婚姻制度改革中

急 于求成的现象发生
,

晋察冀边区在 1 9 4 1年 7 月 7 日公布《婚姻条例草案》后特别说明
, “

对于

今年七七以前的所有买卖婚姻
、

一夫多妻
、

童养媳
、

奶媳
、

入赘
、

早婚等事实
,

不能因其不

合理即根据条例给以处罚
” ; “

这并不是承 认他的合法
,

只要当事人依法提出诉讼
,

是要根据

条侧子以合理解决的
” 。

对这类在短期内不可能完全治理好的社会间题
,

只能分别轻重缓急
,

一 步一步地加以解决
。

其三
,

教育与法制相结合
,

解决社会问题
。

烟毒
、

婚姻 等方而的社会问题是极为复杂的
,

就所涉及的人员来说
,

有的是一般群众
,

有的则是犯罪分子
.

故对其必须分别处理
。

即对前者进行说服教育
,

使之遵守有 关 法 律 制

度 ; 而对后者必须绳之以法
,

或使之惜然侮悟
,

或使之罪有应得
。

由于各根据地大力宣传 自

由结婚和一夫一妻制的进步意义
,

揭露早婚及强迫婚姻等旧的婚姻习俗的危害
,

广大群众尤

共是妇女逐步 认识到 自己的愚昧落后思想
,

在一定程度
_

上提高了按新的婚姻法规办事的 自觉

性
。

吸烟吸毒是旧社会的遗毒
,

对其大多数人来说
,

主要是宣传教有的问题
。

只 有 以 理 服

人
,

将烟毒的严重危害披露于 世
,

才能使他们视烟毒丈
一

仇敌
,

自觉戒烟戒毒
。

陕甘宁边区的

妇女和儿童就是在经过宣传教育提高认识后才主动劝说其丈夫和父亲
、

祖父实行戒烟戒毒的
。

新的婚姻制度及禁烟禁毒等工作最终必须靠法制才能维持
,

而根据地执行这些法令的广大干

部 也作出了显著的瓜绩
。

1 9 43年
,

担任陕甘宁边区陇东专区专员兼边区高等法院陇东分庭庭

长的马锡武 (1 8 9 8一 1 9 6 2)
,

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

对华池县围绕封棒儿的婚事所发生的

封林儿之父屡卖亲女
、

张金才纠众抢亲 ( 1 9 2 8年封棒儿经其父包办与张金才之子订婚 ) 的案件

进礼公正判决
,

并尊重封棒 儿的意愿
,

让她与张金才之子结婚L
,

因而有力地打击了买卖婚

姻与强迫婚姻的封建陋习
,

有效地捍卫了婚姻 自主的原则
,

博得当地群众的称颂
。

综合治理是解决社会问题 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

由于中国社会处于革命的变迁时期
,

治理

社会问题的许多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

因此
,

根据地治理社会问题的工作不可能尽善尽美
,

更



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综合治理
。

但从上述情况来看
,

根据地通过行政的
、

经济的
、

法制的
、

教育的及思想的措施
,

毕竟解决了大量的社会问题
,

促进了根据地社会的协调发展
,

为人民

大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与条件
。

总之
,

革命根据地治理社会问题的 成 就 与经

验
,

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也说明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一颠扑

不破的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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